津市市卫生健康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
工 作 报 告

2025年，津市市卫生健康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各项行政执法工作，在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维护群众权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一）执法案件办理情况

依法办结案件7起，罚没款总额达11.6万元，有效震慑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共涉及行政诉讼案件1起，，最终胜诉，行政诉讼胜诉率100%。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规范高效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91件，涵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医师执业注册等重点事项，办结率100%。
（三）监督检查开展情况

2025年，市卫健局聚焦卫生健康领域执法监管主责主业，累计开展各类卫生监督检查300余人次，涵盖医疗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职业卫生等重点领域。
二、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一）落实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始终秉持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原则，严格落实“四项制度”、自由裁量权基准等，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行为规范。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明确重大执法案件范围，审核程序、审核要求，2025年度我局完成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1起。
（二）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执法精准度。

积极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严格按照随机抽取、随机匹配原则开展执法检查；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柔性执法举措，对首次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的29类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实现执法力度与温度的统一；充分依托湖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平台，严格落实“无计划不检查”“扫码入企登记”管理要求，所有涉企执法行为均通过平台备案、全程留痕，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2025年，累计开展涉企检查15次、跨部门联合检查2次，圆满完成“双随机”抽查任务3项，覆盖26家单位，任务完成率、结果公示率均达100%。

（三）畅通诉求渠道，高效回应社会关切。

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信来访等投诉举报渠道，2025年共接收卫生健康相关投诉举报12起。对所有举报线索均依法依规开展调查核实、妥善处理并及时回复，办结率达100%，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普法宣传质效有待提升。

普法宣传仍较多依赖发放宣传册、张贴海报、现场宣讲等传统方式，形式较为单一固化，缺乏情景模拟、案例解读等创新形式，互动性与吸引力不足，难以满足新时代群众对法治宣传的多样化需求。

（二）依法执业规范化水平需持续强化。

少数基层医疗机构及个别医务人员依法执业、规范执业意识淡薄，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医疗废物分类处置不到位等问题；部分企业对职业卫生防治重视程度不够，职业病危害告知、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等制度落实不到位。

（三）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有待加强。

随着卫生健康领域新业态、新问题不断涌现，如互联网医疗、医美行业乱象等，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法律素养及综合执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目前，执法队伍中具备医疗、公共卫生法律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人员较少，部分执法人员对新修订的法律法规掌握不够熟练，现场检查、调查取证等专业技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深化普法宣传创新，提升法治传播效能。

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普法宣传体系，线下依托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企业等阵地，开展针对性普法活动：针对医务人员聚焦依法执业规范、病历书写管理等关键领域，组织相关培训，强化执业风险防范意识；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卫生普法，重点讲解职业病防治、劳动者健康权益保护等法律法规，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普法政策解读图文、案例分析等内容，增强普法互动性与趣味性。

（二）强化行业规范管理，降低行政争议风险。

开展医疗机构、公共场所、企业等监管对象依法执业规范化提升行动，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强化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与责任意识。建立“日常监管+专项整治+信用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对多次出现违规行为、整改不到位的监管对象，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增加检查频次。畅通医疗纠纷调解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减少信访投诉与行政争议。

（三）优化执法监管机制，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综合查一次”改革，提高联合检查频次，进一步压缩涉企检查时长，充分利用”湖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平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运用信息化手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监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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